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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朱堂福及其一致行动人熊敏、朱俊翰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朱堂福
先生的通知，获悉朱堂福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手续，并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 权
人

质 押 用
途

朱堂福 是 40,000,000 20.38% 6.95% 是 （ 高 管
锁定股）

否 2020-11-25 2021-11-26

民 生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融 资 还
款

合计 40,000,000 20.38% 6.95%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

占其所 持 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朱堂福 是 37,400,000 19.06% 6.50% 2019-11-27 2020-11-27 天津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合计 37,400,000 19.06% 6.50%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
质押股 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朱堂福 196,260,320 34.12% 115,857,156 118,457,156 60.36% 20.59% 118,457,156 100.00% 46,793,644 60.14%
熊 敏 29,265,600 5.09% 25,320,000 25,320,000 86.52% 4.40% 0 0% 0 0%
朱俊翰 5,465,600 0.95% 0 0 0% 0% 0 0% 4,099,200 75.00%
合计 230,991,520 40.16% 141,177,156 143,777,156 62.24% 25.00% 118,457,156 82.39% 50,892,844 58.35%

注：朱堂福先生、朱俊翰先生目前所持公司限售股份性质均为高管锁定股，其中朱堂福先
生所持限售股份数量为 165,250,800 股，朱俊翰先生所持限售股份数量为 4,099,200 股。 故上表
中的“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及“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均系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说明
1、朱堂福先生本次部分股份质押融资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朱堂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无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

份累计为 63,837,156 股（其中部分股份为补充质押股份），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7.64%，占
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1.10%，对应融资余额 10,890.48 万元。 朱堂福先生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其

本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筹资金及资产处置、转让，朱堂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
具有相应的偿付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堂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
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朱堂福先生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5、控股股东朱堂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后续质押公司股份出现平仓风险，其将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并及时通知公司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等后续进展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解
除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
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文件；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文

件；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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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50 名，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1,029,483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95,468,065 股的 0.3484%。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12 月 2 日。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董事会将根据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按规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事宜。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7 年 4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7 年 4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7 年 4 月 5 日， 公司公布了《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

4、2017 年 5 月 10 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5、2017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二〇一六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7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
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2017 年 11 月 7 日，公司公布了《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7、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完成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共向
172 名激励对象授予 169.6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21.02 元 / 股，该部分新增股票的上市
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21 日。

8、2018 年 5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价格的议
案》，确定 2018 年 5 月 7 日为授予日，向 24 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20 万股。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9、2018 年 8 月 21 日，公司完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向 24 名激励对象授予
20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后为每股 17.59 元，该部分新增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23 日。

10、2018 年 10 月 24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1、2018 年 11 月 9 日，公司召开二〇一八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本次激励计划的 8 名激励对象李春泉、熊文、颜国庆、惠全宁、

陈扬炼、明海蓉、谭小林、李嘉豪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股权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股东大会
同意对上述人员已获授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5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
格为每股 21.012 元，回购总金额为 945,540 元。 2019 年 1 月 12 日，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总
股本由 131,426,050 股减至 131,381,050 股。

12、2018 年 11 月 16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 164 名，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66.04 万股。 关联董事杨建林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股票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上市流通。

13、2019 年 4 月 2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4、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本次激励计划的 5 名激励对象李军强、李俊清、罗良庚、袁明、
夏利刚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股权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1,2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每股 21.150 元，回
购总金额为 659,880 元。 2019 年 6 月 1 日，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由 131,381,050 股减
至 131,349,850 股。

15、2019 年 5 月 14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
售条件已成就，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 24 名，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8 万股。

16、2019 年 6 月 18 日，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 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司总股本
131,349,8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001187 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001187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97,040,366 股。 因此，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股数为 300,025 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20,005 股。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票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上市流通。

17、2019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8、2019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二〇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本次激励计划的 5 名激励对象李中都、贾开建、赵莉莉、刘运、
秦磊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股权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未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5,004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回购注销李中都、贾开建、
赵莉莉、刘运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2,304 股，回购价格为每股 14.037 元，回购注
销秦磊预留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700 股，回购价格为每股 11.596 元，回购总金额为
625,130.45 元。 2020 年 1 月 2 日，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总股本由 197,040,366 股减至
196,995,362 股。

19、2019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成就，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 155 名，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98,438 股。 关联董事杨建林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次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票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上市流通。

20、2020 年 4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3 名离职的激
励对象温顺林、温增亮、郑勇已获授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6,652 股进行回购注
销。 其中，回购注销温顺林、温增亮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050 股，回购价格为每
股 14.174 元， 回购注销郑勇预留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2,602 股， 回购价格为每股
11.679 元，回购总金额为 204,583.46 元。 2020 年 6 月 12 日，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由
196,995,362 股减至 196,978,710 股。

21、2020 年 8 月 17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
22 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23,530 股。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股票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上市流通。
22、2020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3 名离职的激
励对象唐波勇、张伟华、罗远思首次已获授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152 股进行
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每股 9.524 元，回购总金额为 115,735.65 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由 295,468,065 股减至 295,455,913 股。

23、2020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成就，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 150 名，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29,483 股。 关联董事杨建林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1、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分三期，解除限售比例分别为 40%、30%和 30%。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48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30%。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7 年 11 月 6 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限售期已届满。

2、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

各项解除限售条件。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以 2014-2016 年净利润均值为基数 ，2019 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 65%（上述 “净利润 ”指标计算以未扣除激励成本前的净利润 ，且
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20,424.54 万元 ， 其中股权激励
成本影响净利润为 624.11 万元，
则 未 扣 除 激 励 成 本 前 的 净 利 润 为
21,048.65 万元，较 2014-2016 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均值 5,998.64
万元同比增长 250.89%，符合增长率
不低于 65%的业绩考核目标 ，满足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4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
薪酬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 ，并依照激励
对象的业绩完成率确定其解除限售比例 ，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
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
秀 、良好、合格 、不合格四个档次 ，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
表确定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比例：
考核
评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考 核 结 果
（S） S≥90 90＞S≥80 80＞S≥60 S＜60

标准
系数 1.0 0.6 0

根据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激励对象
的综合考评 ，150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
核均为良好以上 ， 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已成就，且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无差异。 根据 2016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12 月 2 日。
2、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29,483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95,468,065 股的 0.3484%。
3、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50 名。
4、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 制
性股票数量（股 ）

杨建林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54,005 54,005 0
何健伟 副总经理 54,005 54,005 0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148）人 921,473 921,473 0
合计（150）人 1,029,483 1,029,483 0

注：
1、2017 年 11 月 6 日，上述激励对象共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525,000 股，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21 日；
2、2018 年 11 月 28 日，上述激励对象第一期已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610,000 股上市流

通；
3、2019 年 6 月 18 日，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 915,000 股增至 1,372,608 股。
4、2019 年 11 月 25 日，上述激励对象第二期已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686,288 股上市流

通；
5、2020 年 6 月 23 日，公司实施了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上述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86,320 股增至 1,029,483 股。
6、激励对象中杨建林先生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何健伟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其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将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5,270,078.00 18.7059 -1,029,483 54,240,595 18.357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197,987.00 81.2941 +1,029,483 24,1227,470 81.6425
三、总股本 295,468,065.00 100.00 - 295,468,065 100.00

注：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三期解除限售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迁新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6,54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12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54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3,92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616万股 ，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69元/股。 根据《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6,045.91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54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88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721522%。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
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年11月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1月30日 （T+2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江苏博迁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
年11月27日（T+1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江
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426,3426,0601
末“5”位数 13650,�33650,�53650,�73650,�93650,�58510,�08510

末“6”位数 836300,�336300
末“7”位数 3554168
末“8”位数 12289726,�37289726,�62289726,�87289726
末“9”位数 05903339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58,86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公布的2,93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0,40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中：有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2,931家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10,39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应申购数量 （万股） 实际申购数量 （万股 ）

1 王丹平 510 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万股 ）

占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

社保基金（A 类 ）
1408790 26.57% 392.5792 60.03% 0.02786641%

年金保险资金（B 类） 954210 18.00% 65.485 10.01% 0.00686275%
其他投资者 （C 类 ） 2939040 55.43% 195.9358 29.96% 0.00666666%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516股

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平均分配给A类投资者。最终各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的初步配售结果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0日
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万股 ） 获配股数（股 ） 类型

1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威机电”、“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2,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87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兆威机电”，股票代码为“003021”。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
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75.12元/股，发行数量为2,667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20万股，为本次发
行总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66.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0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1月2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918,31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96,743,897.9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4,68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361,462.0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64,2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00,134,704.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80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0,336.0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见“附表：网下投资者未缴款名单”。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7,484股，包销金额为6,571,798.08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33%。

2020年11月3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

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
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79、0755-2318978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0日
附表：网下投资者未缴款名单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程扬 程扬 112 8,413.44 112
2 常刚 常刚 112 8,413.44 112
3 虞樟星 虞樟星 112 8,413.44 112
4 潘伟潮 潘伟潮 112 8,413.44 112
5 孟宪民 孟宪民 112 8,413.44 112
6 王永存 王永存 112 8,413.44 112
7 陈川 陈川 112 8,413.44 112
8 陈浩勤 陈浩勤 112 8,413.44 112
9 秦映雪 秦映雪 112 8,413.44 112
10 王晓丽 王晓丽 112 8,413.44 112
11 付璇 付璇 112 8,413.44 112
12 苏学武 苏学武 112 8,413.44 112
13 邹应方 邹应方 112 8,413.44 112

14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恒远一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12 8,413.44 112

15 杨建堂 杨建堂 112 8,413.44 112

16 武汉春天和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武汉春天和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112 8,413.44 112

17 聂景华 聂景华 112 8,413.44 112
18 高云 高云 112 8,413.44 112
19 刘建伟 刘建伟 112 8,413.44 112
20 陈岚 陈岚 112 8,413.44 112
21 孙婕 孙婕 112 8,413.44 112
22 王新海 王新海 112 8,413.44 112
23 寇光智 寇光智 112 8,413.44 112
24 李兴华 李兴华 112 8,413.44 112
25 陈慧 陈慧 112 8,413.44 112

合计 2,800 210,336.00 2,800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0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316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 2,030 万股，回拨机

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1,218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81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本次

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二 、 网上路演时间 ：2020 年 12 月 1 日 （周二 ，T-1 日 ）14:

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5,0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8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500.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00万股， 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3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2月1日（星期二）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

于2020年11月24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0日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3,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4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3,334万股，其中回拨前网
下发行数量为20,004,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13,336,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
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便于A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2月1日（T-1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于2020年11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案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0日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0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6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

为2,01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06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股数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0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2月1日（T-1日，周二）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附件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0日


